房屋租赁消防安全协议

甲方： 

乙方：

为认真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等规定，落实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的消防工作方针，严格消防安全管理，防止火灾发生和减少火灾危害，保障房屋资产的安全和完整，经协商，特签订本协议：

一、协议目的

    甲、乙双方于     年   月   日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一份，合同约定，甲方将                  租赁给乙方并约定该范围内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由乙方承担，由乙方全面负责。乙方应当依法参加相关保险并承担保险费。

二、乙方义务

（一）接受甲方监督，并按有关规定全面落实消防安全措施；

（二）制定本单位、本区域消防安全制度，对承租的房屋负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责任；

（三）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，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，确定各级、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；

（四）不得在租赁房屋内贮藏或保存任何易燃易爆危险物品，不得在仓库内同时设置员工宿舍，不得违规使用、操作电器，不得超容量用电，不得违规使用液化气、管道煤气等燃气具，确保内外的基本消防设施完好。

（五）需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的，施工完整前后均不得破坏、移动甲方房屋内外的基本消防设施，确保设施完好；

（六）乙方对甲方房屋需要装修时，必须自行按规定办毕各项消防审批手续，并严格遵守装修工程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和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；

（七）按消防主管部门规定和要求，自费配置相应、适用的各种消防器材、器具；

（八）当有火灾发生时能正确扑救，并立即报火警119；

（九）对甲方提出的消防安全整改要求，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落实；

（十）向甲方和第三人承担因违反本协议而发生的刑事、民事赔偿责任。

三、特别约定

（一）乙方必须严格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如乙方有违反本协议和消防安全规定的行为，视为乙方违约，甲方有权通知乙方解除双方签订的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法律责任，由乙方承担。

（二）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依法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（三）本协议作为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的组成部分，与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具有同等法律约束力。

（四）本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（五）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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